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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5年度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要點。 

(二) 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 

二、 目的： 

(一) 透過專業諮詢服務，增進本縣中小學教師對壓力承受和覺察，發現並協助

解決可能影響教學效能或行政工作之相關問題。 

(二) 藉由心理諮商服務，協助本縣中小學教師減低並排除心理困境，提昇心理

健康與教學環境適應能力。 

(三) 落實便利性的諮商服務方式，讓本縣中小學教師在遭遇心理困境時，能滿

足被傾聽、支持與紓壓的需求，達到快樂教學之目的。 

(四) 透過小團體或工作坊方式，培養教師面對危機事件之相關增能及紓壓活

動，以利教師在面對校園危機事件之身心預備與調適。 

三、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雲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學諮中心) 

四、組織成員： 

(一)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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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員配置與任務職掌： 

職務 配置 人員 任務職掌 

行政主管 1名 教育處處長 監督、決行 

執行祕書 1名 學諮中心主任 統籌、決策指導 

承辦人員 2名 學諮中心人員 

借調教師 

方案業務執行 

 

五、辦理時間：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六、服務對象︰ 

雲林縣立高級中等學校、縣轄內國民中小學之教職員(含校長、代理教師)及

縣內專業輔導人員。 

如前述教師具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各該法規規定辦理，中心將暫不提供本

服務，以確保個別諮商資源被妥善運用。 

1.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 

2.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屬實之校園霸凌事件行為人。 

3.進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之教師。 

七、服務內容： 

(一) 生活層面：包括壓力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生涯各階段重大危機

之因應與管理、法律諮詢轉介等。 

(二) 工作層面：包括學生輔導與管教、親師溝通、工作適應、工作與生活平

衡、生涯規劃、校園危機事件因應調適等。 

(三) 家庭層面：包含原生家庭、婚姻家庭導致之創傷經驗，致影響現職工作

之運行等。 

八、服務項目： 

（一） 專業諮詢： 

1. 電話洽詢： 

提供教師因工作適應、輔導與管教學生、親師溝通、生涯規劃、壓力

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等議題而產生心理困擾之專業諮詢服務，

並以電話協談、個案討論、轉介並提供相關轉介資訊等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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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身心科醫師諮詢： 

提供學校教師專業精神醫療心理之診斷與諮詢，協助教師更進一步透

專業醫師的諮詢更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況，進行合適的處遇計畫以提升

輔導諮商成效。 

（二） 個別諮商輔導： 

以個別晤談或個別輔導、家庭會談方式，透過對話，協助教師自我覺

察與統整，以解決教師心理困擾，增進教師心理健康。 

本服務採預約制，由教師自行向學諮中心或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

諮商中心擇一提出需求申請(同一年度請勿 2 種申請管道均提出申請)，

經派案後，由學諮中心或家諮中心承辦人員直接與教師約定晤談時間，

地點以學諮中心各分區辦公室、嘉大家諮中心之合作場地、申請人原

校或心理師個人執業場所為主，多元選擇兼顧教師便利性，晤談次數

以 4-6 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其必要性指申請人有需求，由接案

心理師與中心承辦人員進行風險評估後，確認結案、延長次數或進行

轉介。 

（三） 團體工作坊： 

115 年辦理 34-40 場，協助校園危機或有相關需求學校處理相關輔導

事務，以團體工作坊形式進行，透過不同的議題探討，幫助教師自我

覺察及統整，以紓解教師工作壓力，讓教師有效抒壓再出發，增進教

師心理健康。 

1. 教師自我照顧成長團體~分享溫暖、凝聚和煦春風：透過專任輔導人員

帶領學校教師進行情緒自我觀照團體，藉由教師同儕間的相互分享、

關心及支持，讓教師們能梳理內在情緒及壓力，有需要時再進一步尋

求專業協助。 

2. 輔導知能講座：教學輔導策略講座；提升師生互動交流。 

3. 以特殊事件學校為辦理對象，由學校或教師為單位，提出特定議題的

團體申請，每場次以 3 小時為限，學諮中心連結該領域之專業人員進

行。團體申請人須協助團體工作坊之召集成員、場地商借、活動進行、

活動結束後 2周內回傳成果紀錄表(附件 5)等之行政事宜。 

4. 心理危機介入： 

提供專業心理諮詢、諮商輔導或安心講座，協助教師因應校園危機帶

來之心理衝擊，以安頓教師身心。 

（四） 其他與課程諮商輔導支持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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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服務流程： 

(一) 電話洽詢方式： 

提供教師因工作適應、輔導與管教學生、親師溝通、生涯規劃、壓力

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等議題而產生心理困擾之專業諮詢服務

(專線電話：05-5523338)。 

(二) 個別諮商輔導： 

1. 以個別晤談或個別輔導、家庭會談方式，透過對話，協助教師自我

覺察與統整，以解決教師心理困擾，增進教師心理健康。 

2. 由教師自行或經學校轉介提出申請，並填寫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1）

及同意書（如附件 2）後，傳真至學諮中心提出申請，或由學諮中心

網頁連結填寫 google 表單申請，如有保密議題，可先致電學諮中心

由承辦人協助完成申請表單。 

3. 學諮中心收案評估開案所需資源，經評估開案後，由學諮中心轉介

適當心理服務資源，提供個案諮商、諮詢服務，若需資源轉介，將

提供精神醫療、社會資源及法律諮詢等服務及資源轉介。 

4. 與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合作的個別諮商輔導管

道，申請方式如下： 

本項服務採主動申請預約制，由教師自行透過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

社區諮商中心網頁連結填寫 google 表單提出申請需求，經電話聯繫

與完成初次晤談後，進行開案評估與派案。由家諮中心人員協助媒

合教師與心理師之晤談時間及地點。晤談次數以 4-6 次為原則，必

要時得延長，其必要性指申請人有需求，由接案心理師與嘉大家諮

中心人員進行接案評估後，確認結案、延長或中止晤談進行轉介。 

(三) 醫師諮詢： 

1. 由教師自行或經學校轉介提填寫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3），提出申請後

傳真至學諮中心提出申請，或由學諮中心網頁連結填寫 google 表單申

請，如有保密議題，可先致電學諮中心由承辦人協助完成申請表單。 

2. 學諮中心收案評估後個別聯繫安排場次等相關細節，以個案申請狀況

安排時間及地點辦理。 

(四) 團體諮商輔導： 

1. 由教師或學校單位提出申請，並填寫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4）後，傳

真至學諮中心提出申請。 

2. 學諮中心收案評估開案所需資源，經評估開案後，由學諮中心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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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心理服務資源，提供團體或工作坊課程進行服務。 

(五) 心理危機介入： 

1. 提供專業心理諮詢、諮商輔導，協助教師因應校園危機帶來之心理

衝擊，以安頓教師身心。 

2. 因應校園危機事件，非教師個人心理議題，以「安心講座」為題，

採團體方式或專題宣導進行相關減壓與支持團體，單一事件以 2次

為原則。 

3. 由學校單位主動進行連繫，連絡窗口：請直接撥打學諮中心電話

（05-5523338）由值班專輔人員受理申請後再由承辦人連絡相關事

宜。 

十、服務方式： 

（一） 教師諮商之專業人員以諮商/臨床/學校實務工作/社會工作/精神醫

療相關領域人才資料庫之資深人員為原則，得考量當事人顧慮、需求

及關係迴避等因素安排。 

（二） 嘉義大學家諮中心專業輔導人員服務時間依申請人之需求及服務地

點之諮商室可開放使用時間調整，可涵蓋晚間與週六時段。 

（三） 服務地點 

⚫ 申請學諮中心媒合個案： 

         1、申請人原服務學校。 

         2、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分辦公室。 

        (1)斗六教師研習中心 3樓 304會議室 

           雲林縣斗六市南陽街 60號 

           電話：05-5523338 

        (2)土庫分辦公室諮商室 

           雲林縣土庫鎮林森路 120號(越港國小) 

           電話：05-6341016 

        (3)台西分辦公室諮商室 

            雲林縣台西鄉崙豐路 42號(崙豐國小) 

            電話：634-1233分機 016、022 

        (4)北港分辦公室諮商室 

            雲林縣北港鎮光明路 59號(南陽國小) 

            電話：783-2106分機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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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作心理師專業人員之執業場所(諮商所)。 

      4、雲林縣各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 申請嘉義大學家諮中心媒合個案服務地點可使用以上雲林縣之場所及

嘉義大學提供之以下場所： 

(1)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輔導與諮商學系晤談室：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電話：05-2732439 

(2) 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號。 

                  電話：05-2732439 

(3) 遠距通訊諮商。 

十一、服務原則： 

（一） 教師同仁接受本方案服務應備同意書（如附件 2），提供服務之專業

人員有義務協助教師清楚了解晤談架構。服務期間教師有權利提出

終止諮商服務之需求，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不得強迫其接受服務。 

（二） 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須確實遵照專業倫理規定與法律規範，提供教

師所需之服務，以教師福祉為優先考量。 

（三） 服務地點以教師原服務學校為主，如因場地限制須到中心提供之場

地進行，請學校酌給予公假(課務自理)。 

（四） 教師不因接受本方案之服務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五） 本方案各項服務之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1、3、4）及接受服務教師之

個人資料一律應保密且妥善依規定年限保存，非因司法程序或經當

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人。 

十二、成效評估： 

(一) 承辦人員接獲申請表、連繫相關人員次數及媒合服務次數統計。 

(二) 接受服務之教師填寫線上「服務使用回饋表」(如附件 6、7)。 

十三、預期效益： 

(一) 有效協助本縣教師處理學校職場議題、親師溝通、情緒管理、工作壓

力等問題與困擾。 

(二) 增加教師對於學校與教學專業工作的熱誠、認同及向心力，提升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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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品質，以良善、妥適的身心健康狀態服務本縣學生。 

十四、經費：由國教署及雲林縣教育處相關經費支應。 

十五、附則：教師如需於辦公時間使用本方案之服務，依「雲林縣政府教育

處人事業務標準作業程序」之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以不影響課

務為原則辦理請假相關事宜。 

十六、本計畫奉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